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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TRON HOLDINGS LIMITED
品創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66）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點。

創業板乃供投資風險較聯交所其他上市公司為高之公司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者
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可作出投資決
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點表明，創業板較適合於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更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所載資料包括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規定提
供有關品創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對本公佈
所載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
所深知及確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或欺詐
成份；及本公佈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其中或本公佈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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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營業額
1,401,937,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53.2%。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為
4,313,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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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入 2 718,211,956 623,531,834 1,401,936,852 915,373,852
銷售成本 (711,405,343) (617,133,981) (1,391,028,747) (900,742,165)

毛利 6,806,613 6,397,853 10,908,105 14,631,687
其他收入 3 8,990,223 11,012,042 18,035,295 21,850,342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4 (2,407,361) 1,372,973 (1,580,033) (770,779)
銷售及分銷開支 (2,144,622) (1,916,293) (4,279,187) (3,834,113)
行政開支 (9,001,623) (8,649,065) (17,493,863) (16,719,608)
財務費用 5 (205,061) (470,949) (436,149) (1,004,727)

除所得稅前溢利 6 2,038,169 7,746,561 5,154,168 14,152,802
所得稅開支 7 (244,887) (1,127,244) (485,592) (1,631,040)

期內溢利 1,793,282 6,619,317 4,668,576 12,521,762

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
  之匯兌（虧損）╱收益 (1,877,569) 465,252 (1,278,713) 214,14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877,569) 465,252 (1,278,713) 214,14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84,287) 7,084,569 3,389,863 12,73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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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591,751 6,268,696 4,313,456 12,092,544
非控股權益 201,531 350,621 355,120 429,218

1,793,282 6,619,317 4,668,576 12,521,762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55,819 5,897,586 3,332,780 11,465,673
非控股權益 (240,106) 1,186,983 57,083 1,270,230

(84,287) 7,084,569 3,389,863 12,735,903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9
 －基本及攤薄 0.042 0.173 0.115 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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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27,031,559 33,305,565
無形資產 420,000 420,00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4,553,631 3,124,662

32,005,190 36,850,227

流動資產
存貨 11 6,110,015 9,946,5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182,934,108 36,942,766
應收合營公司款項 13 221,956,582 202,837,077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97,047,619
應收非控股權益款項 947,059 500,000
可收回稅項 629,295 118,597
已抵押銀行存款 702,788 3,677,77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020,113 16,510,763

420,299,960 367,581,11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109,439,821 52,916,878
借貸 18,505,031 30,361,932

127,944,852 83,278,810

流動資產淨值 292,355,108 284,302,30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4,360,298 321,152,52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707 4,707

4,707 4,707

資產淨值 324,355,591 321,147,821

權益
股本 75,258,500 75,283,900
儲備 223,583,237 220,407,1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98,841,737 295,691,050
非控股權益 25,513,854 25,456,771

總權益 324,355,591 321,14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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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股本 繳入盈餘* 購股權儲備* 其他儲備* 換算儲備*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儲備 非控股權益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 68,049,500 298,913,080 1,360,008 7 16,809,819 (11,739,442) (161,087,228) 144,256,244 3,793,244 216,098,988

股份認購時
 發行股份 7,692,000 85,112,200 – – – – – 85,112,200 – 92,804,200

與擁有人進行
 之交易 7,692,000 85,112,200 – – – – – 85,112,200 – 92,804,200

期內溢利 – – – – – – 12,092,544 12,092,544 429,218 12,521,762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 – – – – (626,871) – – (626,871) 841,012 214,14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626,871) – 12,092,544 11,465,673 1,270,230 12,735,903
收購非控股權益 – – – – – – – – 13,226,138 13,226,138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75,741,500 384,025,280 1,360,008 7 16,182,948 (11,739,442) (148,994,684) 240,834,117 18,289,612 334,865,229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 75,283,900 377,510,078 1,360,008 7 8,834,474 (11,739,442) (155,557,975) 220,407,150 25,456,771 321,147,821

股份購回 (25,400) (156,693) – – – – – (156,693) – (182,093)

與擁有人進行
 之交易 (25,400) (156,693) – – – – – (156,693) – (182,093)

期內溢利 – – – – – – 4,313,456 4,313,456 355,120 4,668,576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 – – – – (980,676) – – (980,676) (298,037) (1,278,71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980,676) – 4,313,456 3,332,780 57,083 3,389,863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75,258,500 377,353,385 1,360,008 7 7,853,798 (11,739,442) (151,244,519) 223,583,237 25.513.854 324,355,591

* 該等賬戶於報告日之總額為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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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經營活動所耗之現金淨額 (91,472,333) (66,597,804)

投資活動所得╱（所耗）之現金淨額 94,057,235 (4,927,486)

融資活動（所耗）╱所得之現金淨額 (12,003,856) 91,696,08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9,418,954) 20,170,793

承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510,763 19,475,200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71,696) 10,378

結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020,113 39,65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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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此統稱已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亦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資料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誠如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中所述，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
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董事預
期，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
料有重大影響。

期間所得稅採用適用於預計全年盈利總額之稅率（即適用於本期間稅前收入之估計平均每
年實際所得稅稅率）計算。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已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
料產生重大影響。

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作出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資產及負
債的呈報金額以及收入及開支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業績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
要來源方面作出之重大判斷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
綜合財務報表中所採用者相同。

2. 分類資料及收入

經營分類乃按與向執行董事審閱內部報告一致的方式呈報，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
現。向執行董事（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的內部呈報資料的業務組成部份，乃按本集團主
要產品及服務類別釐定。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類資料已獲重新分類，
以與最新分類資料披露之呈列相一致。本集團現時由以下五個經營分類組成：

(i) 銷售智能卡*；

(ii) 銷售智能卡應用系統；

(iii) 金融及管理諮詢服務；

(iv) 廢舊金屬貿易；及

(v) 銷售石油化工產品。

* 由「銷售智能卡及塑膠卡」改名為「銷售智能卡」。

金融及管理諮詢服務乃提供予主要從事資源回收業務之本集團合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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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產品及服務類別需要不同資源以及市場推廣方法，故該等經營分類各自獨立管理。

收入及開支乃按該等分類產生及承擔之銷售額及開支分配至可呈報分類。分類損益之計量
方法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惟於計算運營分類之經營
業績時不會計入財務費用、所得稅、企業收支及並非直接歸屬於運營分類業務活動之其他
收支。

分類資產包括所有資產，惟不包括無形資產、應收非控股權益款項、稅項資產、並非歸屬
於運營分類業務活動之資產及按集體基準管理之其他資產（如已抵押銀行存款及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

分類負債包括所有負債，惟不包括稅項負債、並非歸屬於運營分類業務活動之負債及按集
體基準管理之其他負債（如借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銷售智能卡
銷售智能卡
應用系統

財務和管理
諮詢服務

報廢
金屬貿易

銷售石油
化工產品

企業╱
未分配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可呈報分類收入 46,031,852 15,500 2,941,130 – 1,352,948,370 – 1,401,936,852

可呈報分類
 （虧損）╱溢利 (9,670,876) (5,738) 20,806,489 (1,486,592) 1,881,637 (36,263) 11,488,657

財務費用 (436,149)
匯兌虧損，淨額 (1,580,033)
企業開支淨額 (4,318,307)

除所得稅前溢利 5,154,168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銷售智能卡
銷售智能卡
應用系統

財務和管理
諮詢服務

報廢
金屬貿易

銷售石油
化工產品

企業╱
未分配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可呈報分類收入 83,512,295 14,900 2,929,245 – 828,917,412 – 915,373,852

可呈報分類
 （虧損）╱溢利 (5,786,448) (17,264) 24,358,691 (1,670,686) 2,289,960 (13,040) 19,161,213

財務費用 (1,004,727)
匯兌虧損，淨額 (764,529)
企業開支淨額 (3,239,15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15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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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銷售智能卡
銷售智能卡
應用系統

財務及管理
諮詢服務

報廢
金屬貿易

銷售石油
化工產品

企業╱
未分配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可呈報分類資產 67,443,903 5,600 221,956,582 3,611,480 148,447,309 1,121,021 442,585,895

無形資產 420,000
應收非控股權益款項 947,059
可收回稅項 629,295
已抵押銀行存款 702,78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020,113

綜合資產總額 452,305,150

可呈報分類負債 53,921,196 23,300 – 790,747 52,224,918 2,479,660 109,439,821

借貸 18,505,031
遞延稅項負債 4,707

綜合負債總額 127,94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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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銷售智能卡
銷售智能卡
應用系統

財務及管理
諮詢服務

報廢
金屬貿易

銷售石油
化工產品

企業╱
未分配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可呈報分類資產 76,931,568 4,125 202,837,077 3,716,096 97,083,316 2,632,018 383,204,200

無形資產 420,000
應收非控股權益之款項 500,000
可收回稅項 118,597
已抵押銀行存款 3,677,77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510,763

綜合資產總額 404,431,338

可呈報分類負債 49,930,032 15,400 – 575,805 389,751 2,005,890 52,916,878

借貸 30,361,932
遞延稅項負債 4,707

綜合負債總額 83,283,517

期內或過往期間，不同經營分類之間並無進行分類間銷售。

3.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利息收入（附註(a)） 8,989,594 11,012,042 18,007,269 21,849,880
雜項收入 629 – 28,026 462

8,990,223 11,012,042 18,035,295 21,850,342

附註：

(a) 利息收入包括應收合營公司款項（附註13）及銀行存款（均屬並非透過損益表按公平
值計量之金融資產）產生之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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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6,250) – (6,250)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407,361) 1,379,223 (1,580,033) (764,529)

(2,407,361) 1,372,973 (1,580,033) (770,779)

5. 財務費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
 銀行貸款之利息費用 157,049 287,911 342,162 509,407
其他借款之利息費用 48,012 183,038 93,987 495,320

205,061 470,949 436,149 1,004,727

6.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711,405,343 617,133,981 1,391,028,747 900,742,165
折舊 3,800,723 4,244,121 7,651,724 8,4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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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34,000) 659,000 24,000 1,058,000

－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278,887 468,244 461,592 573,040

所得稅開支總額 244,887 1,127,244 485,592 1,631,040

香港利得稅已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五年︰ 16.5%）之稅率撥備。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及營運之附屬公司之稅項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中國現行稅
率計算。

根據中國之所得稅規則及法規，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二零一五年：25%）之稅率繳納
企業所得稅。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根據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溢利分
別為1,591,751港元及4,313,456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
月︰分別為6,268,696港元及12,092,544港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3,762,929,615股及3,763,562,308股普通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
個月︰分別為3,630,699,176股及3,517,217,541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未行使購股權對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
有反攤薄影響，故此，每股基本盈利無須作出調整。

每股攤薄盈利根據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溢利
分別為6,268,696港元及12,092,544港元以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633,115,843股及
3,519,311,291股普通股計算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630,699,176 3,517,217,541
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視作發行股份之影響 2,416,667 2,093,750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633,115,843 3,519,31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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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固定資產1,610,210港元（截至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81,057港元）。

11. 存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原材料 3,349,563 7,603,086
在製品 731,307 1,666,048
製成品 2,029,145 677,377

6,110,015 9,946,511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附註） 167,737,903 25,011,495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5,196,205 11,931,271

182,934,108 36,942,766

附註：

本集團授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通常介乎零至九十日。按發票日期計算，本集團貿易應收
款項（已扣除減值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零至三十日 60,947,179 7,357,060
三十一至九十日 43,763,734 13,899,032
超過九十日 63,026,990 3,755,403

167,737,903 25,01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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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到期日計算，逾期但未作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已扣除減值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逾期且未作減值 68,888,287 15,737,780
逾期一至三十日 1,879,233 5,543,866
逾期三十一至九十日 34,179,073 1,658,918
逾期超過九十日 62,791,310 2,070,931

167,737,903 25,011,495

未逾期且未作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來自大量近期無拖欠還款記錄之客戶。已逾期但未作減
值之貿易應收款項來自若干與本集團有良好還款記錄之客戶。根據過往經驗，由於有關之
應收款項之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相信可全數收回，故管理層相信該等結餘毋須作出
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應收上海建州石化有限公司（「上海建州」）之交易結餘
83,816,463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港元）已計入貿易應收款項。自本集團一
間主要附屬公司之前任董事張自祥先生（彼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辭任）作為上海建
州之實益股東起，上海建州被視為關連人士。上述結餘須按本集團授予主要客戶相類似之
信貸條款償還。

13. 應收合營公司款項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結餘為221,956,582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202,837,077港元），包括對Hota (USA) Holding Corp.（「Hota (USA)」）及對Hota 
(USA)全資附屬公司張家港永峰泰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之貸款（減值後），為無抵押、分別按
年利率10%（二零一五年：10%）及19%（二零一五年：24%）計息並須按要求時償還（統
稱「該等貸款」）。本集團並無就該等貸款持有任何抵押品。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附註） 87,043,140 37,956,80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2,396,681 14,960,071

109,439,821 52,916,878

附註：

本集團獲供應商授予之信貸期通常介乎零至九十日。按發票日期計算，貿易應付款項之賬
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零至三十日 12,512,526 3,334,000
三十一至六十日 1,320,276 4,283,839
六十一至九十日 45,335,669 2,091,878
超過九十日 27,874,669 28,247,090

87,043,140 37,95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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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到期期間短，故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被視為合理相若其公平值。

15. 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844,535 8,299,110

16. 關連人士交易

除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披露者外，本集團與關連人士進行以下交易：

與關連人士進行之交易

關連人士關係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合營公司
應收合營公司款項
 之利息收入 1 8,981,042 11,002,429 17,992,336 21,834,896
提供金融及管理諮詢
 服務所賺取之費用 1 1,464,657 1,472,714 2,941,130 2,929,245

上海建州石化有限公司
 （「上海建州」）
銷售石油化工產品 2 31,918,211 – 76,613,487 –
採購石油化工產品 2 141,256 – 858,533 –

附註：

1. 由於上述交易，本集團於合營公司之結餘詳情於附註13披露。

2. 張自祥先生（為本集團一間主要附屬公司之前任董事並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辭
任）為上海建州之實益股東。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須按與向本集團主要客戶╱
供應商提供之類似信貸條款償還之交易結餘83,816,463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零港元）及零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港元）已分別計入貿易應
收款項（附註12）及貿易應付款項（附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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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營運及財務回顧

收入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財務業績主要來自銷售石油化工產品、智能卡合約生產及
銷售以及提供管理和財務諮詢服務。

於回顧期間，自上海品創及其附屬公司銷售石油化工產品產生之收入為
1,352,900,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之828,900,000港元增加約524,000,000港元
或63.2%。該增加主要由於上海品創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仍處於業務發展早期
階段。上海品創的全資附屬公司上海仁重已於二零一五年底成功取得成品油零售
牌照，並於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達成首批零售交易。取得零售成品油牌照可擴大
產品銷售並將可取得較批發為高的利潤率，標誌著業務發展重要的一步。因此，
我們預期該分部於二零一六年將雙向進行批發及零售銷售，整體利潤率水平將較
二零一五年提高。

智能卡之合約生產及銷售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即SIM卡生產業務以及模塊封裝及
測試服務業務。於回顧期間，本集團自SIM卡生產業務產生之收入為29,900,000港
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之45,500,000港元減少15,600,000港元或34.3%。此收入主
要包括自海外市場產生之收入，而收入下降主要由於在二零一六年初關閉處於虧
損的北京SIM卡廠所致。除已終止經營業務外，SIM卡生產業務收入按年同比下
跌6.3%。

如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及二零一六年第一季業績報告所披露，管理層正通過(i)
關閉處於虧損的北京SIM卡廠及(ii)將機器搬遷至深圳，整合SIM卡生產業務分部
的資源，以更好地服務日漸轉佳的全球SIM卡市場，而由於現有深圳廠房持續滿
負荷生產，未能應付預期與日俱增的海外客戶訂單，故管理層正將該現有深圳廠
房遷往深圳市周邊地區的較大型廠房，並於該處對北京廠房的產能進行整合作集
中管理。全新及較大的廠房正在翻新，其後將由我們的現有及潛在客戶進行若干
驗證工作。管理層預期整體搬遷工作將於第三季度完成，於該過渡期間，關閉處
於虧損的北京SIM卡廠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分部收入按年同比大幅下降。

自模塊封裝及測試服務業務產生之收入為16,100,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之
38,000,000港元減少21,900,000港元或57.5%。如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所披露，
中國模塊封裝及測試服務業務受到主要電信市場客戶長期需求疲弱所影響，北京
廠房之機器利用率自二零一五年第二季度起均處於低水平。如二零一六年第一季
業績報告進一步披露，為應對此不利局勢，自去年中期起，我們開始擴大客戶基
礎，為國際客戶提供更多服務。經過與若干新客戶進行必要的驗證工作後，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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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六年初，此等客戶已開始發出相應訂單。然而，此等海外新訂單產生之收入
並不足夠彌補於中國市場損失之訂單。管理層正評估此業務之未來前景，並將於
適當時候採取合理行動以保障股東價值。

於回顧期間，提供管理和財務諮詢服務產生之收入為2,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900,000港元）。

銷售成本及毛利

於回顧期間，銷售成本由二零一五年同期之900,700,000港元增加490,300,000港元
或54.4%至1,391,000,000港元。銷售成本增加乃主要由於有關石油化工產品銷售增
加產生之銷售成本增加523,300,000港元，惟部份由有關智能卡業務銷售減少產生
之銷售成本減少33,000,000港元所抵銷。

因此，毛利由去年同期之14,600,000港元減少3,700,000港元或25.4%至10,900,000
港元。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18,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1,900,000港
元），主要包括應收合營公司款項產生之利息收入。由於收取中國合營公司之利率
為中國現行銀行貸款利率的四倍，故利息收入因銀行貸款利率按年同比下跌而有
所下降。

其他虧損，淨額

於回顧期間，其他虧損為1,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虧損800,000港元），指外幣交易中產生之匯兌虧損。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11.6%至4,3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3,80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有關石油化工產品銷售增加而產
生約700,000港元之運輸成本增加，惟部份由關閉北京SIM卡廠而導致各項銷售開
支下降所抵銷。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為17,500,000港元，錄得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800,000港元或4.6%（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700,000港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i)專業費用
增加、(ii)產生石油化工產品銷售分部相關之各類開支、(iii)海外SIM卡分部之雜
項開支增加；及(iv)部分由關閉北京SIM卡廠而導致各項行政開支下降所抵銷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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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費用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財務費用為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1,000,000港元），該下降乃主要由於回顧期間之平均借貸下降所致。

所得稅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所得稅開支為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1,600,000港元）。

由於以上原因，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為4,700,000港元，較
二零一五年同期之約12,500,000港元減少約7,8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以經營活動所提供之現金收入、銀行貸款以及其他借貸撥
付其業務及投資所需。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
7,7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200,000港元）及有抵押銀行貸款
及其他借貸18,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4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420,3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67,600,000港元）及流動負債127,9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3,300,000港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維持在3.3之
水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304名僱員，其中15名在香港工作，其餘
則在中國工作。於回顧期內，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17,300,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3,100,000港元）。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表現、經
驗及當時之行業情況釐定薪酬。除底薪及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外，員工福利亦
包括醫療計劃及購股權。

重大投資

除上文「營運及財務回顧」一節及「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所披露者外，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以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
司及聯營公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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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除上文「營運及財務回顧」一節及上文「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所披露者
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附屬公司將其賬面值為7,900,000港元（二零一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200,000港元）之若干機器與設備及700,000港元（二零一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00,000港元）之銀行存款做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之一
般銀行信貸之抵押品。此外，本公司附屬公司將若干客戶之貿易應收款項轉讓，
以獲取授予本集團之借貸3,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00,000
港元）。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本集團借貸總額與資產總
額之比率）為4.1%（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5%）。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承受匯率波動風險

貨幣風險指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或未來現金流量因外幣匯率變動而波動之風險。本
集團承受之貨幣風險來自其海外銷售及採購，主要以人民幣（「人民幣」）、歐元
（「歐元」）及美元（「美元」）計值。該等貨幣並非涉及此等交易之本集團實體之功
能貨幣。

為減低本集團所面臨之外匯風險，本集團根據其風險管理政策對外幣現金流量進
行監察。通常，本集團之風險管理程序將短期外幣現金流量（六個月內到期）與長
期現金流量區別對待。倘某種外幣之應付及應收金額預計大致上可互相抵消，則
不會採取進一步之對沖行動。此項外匯風險管理政策於過往年度一直由本集團沿
用，且被認為行之有效。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本及購股權之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
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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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好倉╱
淡倉

本公司
股份數目

本公司相關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權益概約
百分比

吳玉珺（附註1） 實益擁有人 好倉 1,000,000 5,000,000 0.16

張維文 實益擁有人 好倉 5,250,000 – 0.14

王家驊 實益擁有人 好倉 5,000,000 – 0.13

楊孟修 實益擁有人 好倉 43,000,000 – 1.14

附註：

1. 該等權益包括附有權利可認購5,000,000股股份之5,000,000份購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彼
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
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
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公司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
定須存置之登記冊內所記錄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及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
接擁有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
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

股東姓名 權益性質
好倉╱
淡倉

本公司
股份數目

權益概約
百分比

Golden Dice Co., Ltd.
 （附註1） 實益 好倉 519,275,125 13.80

Best Heaven Limited
 （附註1） 實益 好倉 315,865,000 8.39

蔡騏遠先生
 （附註1）

於受控制公司
 之權益 好倉 835,140,125 22.19

附註：

1. 蔡騏遠先生因實益擁有Golden Dice Co., Ltd.及Best Heaven Limited之100%權益而被視為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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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概不知悉有其他人士或公司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登記於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載之權益或淡倉，及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
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
股本面值10%或以上。

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八日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
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已獲批准及採納。購股權於授出日期已悉數
歸屬。於期內，新購股權計劃下購股權之變動如下：

參與人姓名

於
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

於期內
授出╱
行使╱

註銷╱失效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執行董事
吳玉珺 5,000,000 – 5,000,000 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十七日
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十七日
至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十六日

0.18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新購股權計劃之餘下年期約為2.45年。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訂明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
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核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
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黃嘉慧女士、梁家駒先生及陳兆榮先生。
審核委員會主席為黃嘉慧女士。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已由審核委
員會審閱。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企業管治原則強調高質素之董事會、健全完善之內部控制、面向全體股東
之透明度及問責制。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一直遵守
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各
段所述之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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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職能應該分離，且不應由同
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職責區別應獲清楚確立，並以書面訂明。

吳玉珺女士（「吳女士」）自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起擔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自前行
政總裁何先生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辭任該職後，行政總裁職位一直空缺。經董
事會審慎周詳考慮後，吳女士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獲進一步委任為行政總
裁。主席及行政總裁職能不予分開之理由如下：

• 本集團規模仍然較小，未有合理需要把主席及行政總裁兩個職能分開；及

• 本集團已設立內部監控制度，可達致監察與制衡之功能。吳女士主要負責領
導本集團及董事會、設定策略方向、確保管理層可有效執行董事會所批准之
決策。本公司另一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肩負執行決策之責任。

因此，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權力和權限之
平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準則，其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48至5.67條所規定交易準則。

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定董事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內一直遵守有關操守準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競爭權益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或其任何各自之聯繫人士
（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擁有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或可能構成
競爭之業務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於聯交所以總代價180,035港元（未計
開支）購回並註銷總共1,270,000股自身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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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股份之詳情如下：

購回日期 股份數目 每股價格 總價格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港元

四月 1,270,000 0.155 0.139 180,035

總計 1,270,000 180,035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
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董事變更

董事姓名 變更詳情

王家驊先生 獲委任為執行董事，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五日起生效。有關
詳情，請參考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五日刊發之公告。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吳玉珺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吳玉珺女士（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家
驊先生、張維文先生及楊孟修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嘉慧女士、梁
家駒先生及陳兆榮先生。

本公佈將自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
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網站www. phoenitron.com內。


